
國家知識産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!浙江今飛機械集團有限

公司與浙江萬豐摩輪有限公司專利無效 行政糾紛案"簡稱#萬

豐摩托車輪案$%是最高人民法院精選出作爲&最高人民法院知

識産權案件年度報吿’"!"#"%示範指導案例之一( 特別的)本案

討論了兩大外觀設計專利制度的基本問題*外觀設計專利相同

或近似的判斷主體和設計空間( 對此)本文將進行細緻地分析

和討論( 以下首先綜述相關的法律事實和 各審法院的 法 律 意

見(

一!案例概述

"一#涉案專利

!""$ 年 $ 月)浙江萬豐摩輪有限公司申請了題爲+摩托車

車 輪 "%!&’(%$的 外 觀 設 計 專 利 "以 下 簡 稱 +本 專 利 $%)並 於

!"") 年 & 月獲得授權"專利號爲*!""$*+((",,%-)%( 此外觀

設計專利授權書所載設計圖如下(

"二#專利複審委員會意見

!++, 年)今飛公司針對涉案專利兩次提出無效宣吿請求(

特別的)今飛公司主張)本外觀設 計專利與申請日前在國內 外

出版物上公開發表的産品外觀設計相近似)並舉出&./01’雜誌

!""’ 年 , 月號封面和封底作爲證據)認爲涉案專利不符合&專

利法’"!""" 年修正%第二十三條的規定(

專利複審委員會審查後認爲)本專利與在先設計均爲摩托

車車輪産品)二者用途相同)屬於相同種類的産品)可進行相同

或相近似的比較( 將本專利與在先設計進行比較)二者均由輪

輞,輻條!輪轂組成)輻條呈逆時針旋轉狀分布)輻條兩側平直)

輪轂表面有加強筋( 二者主要不同之處在於*"(%本專利有五根

輻條)而在先設計爲六根輻條-"!%本專利輻條 一面爲平滑)另

一面輻條表面有凹槽)而在先設計輻條表面爲平滑和凹槽交替

輪換-"*%本專利與在先設計輪轂表面的加強筋圖案不同( 因摩

托車車輪基本均由輪輞!輻條和輪轂三部 分組成)圓形輪輞 應

屬於車輪的慣常設計)相對輪輞)輻條的形狀設計通常對車 輪

的整體視覺效果更具有顯著的影響( 本專利與在先設計輻條兩

側的形狀相同) 區別僅在於在先設計比本專利多一根輻條)屬

於局部細微的差別)而輻條表面凹槽和平滑的差異也屬於細微

變化)對整體視覺效果不具有顯著影響( 同時)輪轂在使用狀態

下通常會被支架遮擋一部分)因此)輪轂表 面加強筋圖案的 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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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對整體效果不具有顯著影響! 二者近似的整體形狀已給一般

消費者留下了相近似的整體視覺印象! 爲此"專利複審委員會

認爲本專利違反#專利法$%!""" 年修訂&第二十三條"於 !""#

年 $ 月 !% 日作出第 &%’($ 號無效宣吿請求審查決定"宣吿本

專利無效!

!三"北京一中院意見

萬豐公司不服專利複審委員會的決定"對其提起訴訟! 北

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基於判斷主體和設計空間"得出了與專

利複審委員會不同的結論! 具體來説"北京一中院認爲’在判斷

外觀設計是否相似時"應當以相關産品的(一般消費者)爲判斷

主體! 對於形成最終日常産品的中間産品"關注其外觀設計的

是 該類産品的採購者和使用者"應以採購*使 用該類産品的 人

員爲(一般消費者)! 北京一中院還認爲"在判斷外觀設計是否

近似時" 還應考慮該類産品在外觀方面存在變化空間的大小!

對於外觀變化空間較小的産品"其設計差異更易對整體視覺效

果産生顯著影響!

具體到本案"北京一中院認爲"摩托車車輪屬於摩托車這

一最終日常産品的中間産品"摩托車消費者一般不會直接購買

摩托車車輪進行組裝使用" 因此該類産品的採購者和使用者"

即(一般消費者)"應爲摩托車組裝商或維修商! 由於這些主體

往往具有一定的摩托車零部件專業知識"他們對於兩摩托車車

輪外觀設計的差異應有較普通公衆更高的分辨能力! 而且"摩

托車車輪均爲輪輞*輻條和輪轂組成"受其所設定功能的限制"

外觀變化的空間均爲有限!

比較本專利和在先設計後"北京一中院同意專利複審委員

會的認定"認爲本專利與 在先設計在輻條數量*表面和輪 轂 表

面的加強筋圖案三方面不同! 但是"北京一中院認爲"由於車輪

産品設計空間有限" 這些差別對整體視覺 效果産 生 了 顯 著 影

響"在該産品消費者所具有的較高分辨能力下"足以排除混淆!

爲此"北京一中院判決專利複審委員會認定本專利與在先設計

屬於相近似的外觀設計根據不足" 撤銷了第 &%’($ 號無效決

定!

!四"北京高院意見

專利複審委員會*今飛公司不服一審判決"分別向北京市

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! 北京高院認爲"在判斷外觀設計是否

相同或者相近似時"應當基於相關産品的一般消費者的知識水

平和認知能力進行評價" 而不能從專業人員的角度進行判斷!

因此"在判斷本專利與在先設計是否相同 或近似時"應 當 以 對

摩托車車輪産品具有常識性瞭解的一般消費者爲判斷主體! 由

此"北京高院認爲"今飛公司*專利複審委員會主張摩托車車輪

的一般消費者應當是對摩托車車輪具有常識性瞭解的人"旣包

括組裝商*維修商也包括一般購買者*使用 者"理由成立"予 以

支持+一審判決將一般消費者局限在具有一定的摩托車零部件

專 業知識的摩托車組裝商或維修商"屬於適 用法律錯誤"應 予

糾正!

儘管如此"對於本專利與在先設計是 否 構 成 近 似"北 京 高

院作出了與北京一中院相 同的事實認定! 因循 同 樣 的 法 律 推

理"基於 摩托車車輪産品在功能方面的限定"北京 高院認 定 本

專利與在先設計在輪輞*輻條和輪轂上的差別足以對該設計的

整體視覺效果産生顯著影響"本專利與在先設計不屬於近似的

外觀設計! 爲此"北京高院 !"&" 年 ( 月 !’ 日作出%!"&"&高行

終字第 )’$ 號行政判決’駁回上訴"維持原判!

!五"最高人民法院意見

專利複審委員會和今飛公司不服二審法院的上述判決"分

別於 !"&" 年 $ 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! 申請再審時"專利

複審委員會提出以下三點’

第一"(一般消費者) 是外觀設計相近似判斷適用的主體"

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"而不是具體的某個或某類從事某種特定

工作的人! 在具體案件的審查中"如果將其具體化爲某一類或

者某幾類特定的人群"這將局 限(一般消費者)的法律概念"使

其喪失,專利 審查指南$規定的法律屬性"甚至導致相互 衝突!

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"儘管二審判決否定了一審判決對於一般

消 費 者 的 具 體 界 定"但 仍 將(一 般 消 費 者)界 定 爲 具 體 的 幾 類

人"即(維修商*組裝商和一般購買者*使 用者)"這屬於法 律 適

用錯誤+

第二"本案不存在功能限定而設計空間有限的問題! 兩審

判決均認定’(摩托車車輪均 由輪輞*輻條和輪彀組成"受其 所

設定功能的限制"外觀變化的空間均爲有限! )但是"專利複審

委員會認爲" 雖然摩托車車輪受功 能的限定外 輪 廓 只 能 爲 圓

形"但摩托車車輪其餘部分%如輻條和輪彀&的外觀設計空間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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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本專利與對比文件所呈現的那樣狹小! 摩托車車輪的主要變

化是在輻條造型設計上"在保證均匀受力 的前提下"輻條 的 形

狀設計可以千變萬化#

第三"本專利與在先設計整體視覺效果近似"差別屬於局

部細微變化! 爲此"專利複審委員會重申了第 !"#$% 號無效宣

吿請求審查決定的理由!

針對第一點"最高人民法院認爲"國家知識産權局頒佈的

$專利審查指南%&&’’# 年’第四部分 第五章 第 " 節 關 於(一 般

消費者)作爲對外觀設計專利相同或相近似的判斷主體的規定

(合理可行)" 人民法院可以參照適用! 作爲判斷外觀設計相同

或相近似的主體"(一般消費者) 是一個具有 *專利審查指南%

&&’’# 年’規定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的抽象概念"! 而不是具

體的從事某種特定工作的人+ 但是"具體界定一般消費者的知

識水平和認知能 力時"須要針對具體的外觀設計産品"考 慮 該

外觀設計産品的同類和相近類産品的購買者和使用者群體! 對

於摩托車車輪産品的外觀設計而言"由於摩托車車輪是摩托車

主要的外部可視部件"在確定其一般消費者的知識水平和認知

能力時"不僅要考慮摩托車的組裝商和維修商的知識水平和認

知能力"也要考慮摩托車的一般購買者和使用者的知識水平和

認知能力! 爲此"最高人民法院判決認爲"二審法院適用(一般

消費者)的法律標準沒有明顯不當!

針對第二點"最高人民法院認爲"設計空間是指設計者在

創作特定産品外觀設計時的自由度! 設計者在特定産品領域

中的設計自由度通常要受到現有設計 ,技術,法律以及觀念等

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+ 特定産品的設計空間的大小與認定該

外觀設計産品的一般消費者對同類或者 相近類産品 外 觀 設 計

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具有密切關聯+ 對於設計空間極大的産

品領域而言"由於設計者的創作自由度較 高"該産品領域 內 的

外觀設計必然形式多樣,風格迥異,異彩紛呈"該外觀設計産品

的一般消費者就更不容易注意到比較細小的設計差別+ 反之"

則否+

最高人民法院同時認爲"設計空間的大小是一個相對的概

念+ 對於同一産品的設計空間而言"設計空間的大小也是可以

變化的+ 隨着現有設計增多,技術進步,法律變遷以及觀念變化

等"設計空間旣可能由大變小"也可能由小變大+ 在專利無效宣

吿程序中考量外觀設計産品的設計空間"需要以-專利申請日)

的狀態爲準+

根據專利複審委員會提供的證據 *摩托車技術%&&’’" 年

第 ( 期’"最高人民法院認爲"-即使摩托車車輪均由輪輞,輻條

和輪轂組成"且受到 設定功能限制的情况下"其輻條的設 計 只

要符合受力平衡的要求"仍可以有各種各 樣的形狀"存 在 較 大

的設計空間+ )爲此"最高人民法院認爲"一,二審判決認定摩托

車車輪的設計空間較小"缺乏證據支持+

對於第三點" 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專利複審委員會的意見"

認定本專利與對比設計構成近似設計+

二!"分裂#的"一般消費者#

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外觀設計近似判斷主體的法律觀點"具

有內在的衝突+ 誠然"具體界定一般消費者的知識水平和認知

能力 時"須要針對具體的外觀設計産品"考慮該 外觀設計 産 品

的同類和相近類産品的購買者和使用者群體+ 然而"不同購買

者和使 用者群"因其內在屬性"其知識水平和認知 能力可 能 存

在顯著差別+ 對於本案而言"如果界定一般消費者的知識水平

和認知能 力時" 旣考慮組裝商和維修商的知識水 平 和 認 知 能

力"也考慮摩托車的一般購買者和使用者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

力"就必然産生雙重標準"甚至於多重標準的問題+ 無論是專利

複審委員會"還是今飛公司"申請提審時都提出了此種矛盾+ 但

是"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卻並未給予正面回答+

-一般消費者) 法律概念的外延與這一抽象主體的知識水

平及認知能力" 是外觀設計專利司法實踐的重大法律問題"還

處於未決的法律爭議之中+ -萬豐摩托車輪案)之前就有著名的

-路燈案)+ &’’$ 年"在審理的陳劍躍訴專利複審委員會及第三

人寧波燎原燈具股份有限公司-路燈)外觀 設計專利權 無 效 一

案中"專利複審委員會將-路燈)産品外觀設計的一般消費者界

定爲-行人)+ 然而"北京一中院卻基於-關注心理狀態)的理論"

認定路燈設計的-一般消費者)不包括-行人)+ 北 京 一 中 院 認

爲.外觀設計是基於工業産 品産生"並通過不同於同類 産 品 且

富於美 感的外觀吸引消費者的注意"贏得消費者 的喜愛"故 只

有對此類産品具有關注的心 理狀態並在此基礎上 具 有 一 定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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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水平和認知能力的一般消費者才具有進行判斷的能力! 就路

燈類産品而言"具有關注此類産品的心理狀態並具有一定的知

識水平和認知能力的一般消費者應當是這類産品的購買者#安

裝以及維護人員! 他們因此就是$一般消費者%!由於路燈産品

是安裝於數米高的電線杆的頂部"通常情况下因與行人距離較

遠" 或者因路燈與行 人所處的明顯的高低位置關係 而 不 便 觀

察"故行人對上部爲燈罩#燈罩內設有燈泡 的路燈産品一 般 不

會施以注意"故$行人%不是路燈設計的$一般消費者%! !

當事人不服一審"上訴到北京高級人民法院! 北京高院又

基於 $使用狀態理論%" 復將行人作爲路燈設計的 $一般消費

者%! 北京高院認爲&路燈類産品使用於公共場所"是爲行人#車

輛照明而設置的"並有美化環境#裝飾作用"其外觀設計除俯視

圖不易被行人觀察到以外" 從其他角度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"

行人對於路燈的形狀具有一定的分辨力"應作爲對路燈産品的

外觀設計狀况具有常識性瞭解的一般消費者! " 特別的"北京高

院指出"$路燈産品的購買#安裝以及維護人員在購買#安裝#維

修時"也要考慮到路燈在 使用時的狀態"此時也是以普通 行 人

的眼光進行觀察的%!

在我國現有外觀設計專利制度下" 必然存在以下的矛盾&

一方面"$一般消費者%是一個 統一的法律概念"具有統一的知

識水平和認知能力’另一方面"具體法律適用中"$一般消費者%

通常包括若干$細分消費者群%"它們之間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

必定存在差別! 這一法律衝突産生的根源在於"(專利審 查 指

南)未能給出一個具有操作性"可以普遍 適用的$一般消費者%

概念! 具體來説"(專利審查指南)*!##$ 年+第四部分第五章第

" 節規定&$作爲某類外觀設計産品的一般消費者應當具備下列

特點&*%+ 對被比設計産品的同類或者相近類産品的外觀設計

狀况具有常識性的瞭解! *!+對外觀設計産品之間在形狀#圖案

以及色彩上的差別具有一定的分辨力"但不會注意到産品的形

狀#圖案以及色彩的微小變化! %無論是$常識性的瞭解%"還是

所謂的$一定的分辨力%"都未能樹立客觀一致的法律標準! 雖

然$萬豐摩托車輪案%判決聲稱其裁判參考(專利審查指南)"但

是" 最高人民 法院其實無法從後者之中找到有意義 的 法 律 指

引!

要解決這一法律困境"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"$一般消費者%

的 知 識 水 平 和 認 知 能 力 的 依 據 並 不 是 其 $購 買%行 爲"而 是 其

$使用%行爲! 從字面來説"$一般消費者%是一個不恰當的稱謂!

$一般消費者%的概念強調$購買%行爲"而$購買%行爲是商標法

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所關注的對象"其制度設計力圖防止消費者

混淆産源" 市場競爭者不正當利用他人經營積累的競爭優勢!

但是"外觀設計專利制度卻應當關注$使用%行爲! 實際上"使用

人通過實際使用産品"才能享受産品外觀設計的審美價値! 外

觀設計專利制度正是要保護此種審美價値"並認爲它是購買行

爲的驅動力"回報設計人的經濟方式! 因此"外觀設計判斷主體

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只能立足於$使用%行爲! 可見"(歐盟外

觀 設 計 條 例)*&’()*+, -./(,01+’) 23&4 5’ $6!##! ’7 %! 8.!

*.9:.; !##% ’) &’99()+1< 8.=+/)=+下的$知情使用人%*>)!

7’;9.? (=.;+是較$一般消費者%更爲恰當的法律概念!

我國司法實踐早有意廢棄$一般消費者%的稱謂! 例如"(北

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外觀設計專 利案件的 若 干 指 導 意

見)*試行+第十六條直 接規定$一般消費者是指該外觀設計 專

利同類産品或者類似産品物理效用的享用者%" 已經是在修正

$消費者%的概念! 在$路燈案%中"北京高院甚至直接指出"$路

燈産品的購 買#安裝以及維護人員在購買#安裝#維修時"也要

考慮到路燈在使用時的狀態"此時也是以普通行人的眼光進行

觀察的! %

然而"$知情使用人%的法律概念也不足以解決以上的法律

問題!例如"在 !#%% 年 @.A=+&’B >)*C 案中"歐洲法院*&’(;1 ’7

D(=1+*.+肯定了普通法院*E.).;0, &’(;1+的意見"認爲根據涉

訴設計的性質"本案知情使用人可以是 FG%# 歲的兒童"也可以

是利用涉訴設計促銷産品的市場營銷經理"他們的知識水平和

注意力水 平應作爲評判爭議外觀設計是否應當予 以 登 記 註 冊

的法律標準! H 但是"法院對此並未給出充分的論證!

要解決$一般消費者%所涵蓋的多個 細 分 消 費 者 群 知 識 水

平和認知能力不一可能形成的法律衝突"需要回歸到外觀設計

專利制度的根本上! 爲此"可以借鑒商標法的$相關公衆%的主

體制度! 商標制度中"$相關公衆%也存在細分群體的問題! 例

如"汽車的相關 公衆包括批發商#零售商#終端消費者#維修 行

等等! $相關公衆%在具體案件的細分"並未導致商標法適用的

法律問題! 原因在於"只要其中某一相關公衆的細分群可能混

!(中國專利與商標) "#%! 年第 % 期 專 利 !"



淆原被吿的商標!都可以構成侵權" 類似的!外觀設計專利制度

中!只要某一細分消費者群可能認爲構成 相同近似!無論 是 專

利無效過程中涉訴産品外觀設計與對比文件之間!還是侵權訴

訟中侵權産品外觀與涉訴專利外觀設計之間!法律上都可以作

出相應認定" 爲此!唯一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是!應該選擇若干

細分消費者群之中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最差的!還是最好的"

這一法律抉擇取決於我國外觀設計專利制度的政策"第三

次#專利法$修訂業已明確!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不僅需要具

有新穎性! 而且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的組合相比!應

當具有%明顯區別性&’ 這一法律要求實際上等同於發明專利的

(創造性&要求’ 而且!現行)專利法$第六十一條還規定!(人民

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 門可以要求專利權人或 者 利 害 關

係人出 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對相關實用新 型或者 外 觀 設

計進行檢索*分析和評價後作出的專利權評價報吿!作爲審理*

處理專利侵權糾紛的證據&’ 這些法律規定都明確的表明!立法

者認爲!外觀設計專利的授權和保護應該從嚴’ 所以!如果在具

體的外觀設計專利案中! 存在多個可以細分的消費者群體!則

應以知識水平和認知 能力最高的細分群爲標準!具體認定(一

般消費者&的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’

當然!這不是唯一正確的答案’ 但是!回到(萬豐摩托車輪

案&的判決!仍舊不得不承認!最高人民法院錯過了一次寶貴的

機會!未能 追根溯源!從根本上澄清外觀設計專利制 度的主 體

問題’

三!"嬗變#的"設計空間#

(萬豐摩托車輪案&判決雖然對於判斷主體顯得異常謹愼!

限定的範圍異常狹窄!但是!在(設計空間&這一法律問題上!卻

又顯得過於主動積極!認定的範圍又過於寬鬆’ 最高人民法院

指出!(設計空間是指設計者在創 作特定産品外觀設計時 的 自

由度’ 設計者在特定産品領域中的設計自由度通常要受到現有

設計*技術*法律以及觀念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’ &而且!最

高人民法院還指出!(隨着現有設計增多*技 術進步*法律變遷

以及觀念變化等! 設計空 間旣可能由大變小! 也 可 能 由 小 變

大’ &

根據以上(萬豐摩托車輪案&對(設計空間&的 定 義!(設 計

空間&的內涵和外延令人捉摸不定!實難操作’ 如果設計空間受

到(現有設計*技術*法律以及觀念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&!

又(隨着現有設計增多*技術進步*法律變遷以及觀念變化等&!

利害關係人又如何能夠證明+ 而且!如果現有設計*技術*法律

及觀念的制約條件不同!發生衝 突!又應該以它們之中 的 哪 一

種作爲決定性的判斷因素+

更爲重要的是!將現有設計和觀念因素作爲(設計空間&的

考慮因素! 與技術功能限定並列! 存在不可調和的內在衝突’

(現有設計&!對應(現有技術&!是考察外觀設計專利 申 請 是 否

具 有 新 穎 性!是 否 具 有)專 利 法$,!""# 修 訂-第 二 十 三 條 第 !

款所謂的%明顯區別性&的基準線’ 所謂%觀念因素&!合理的理

解應該至少包 括市場産品使用人對産品外觀的預期!和%慣 常

設計&的概念有相當的重叠!具有與%現 有設計&類似的法律 功

能’ 無論是現有設計!還是慣常設計!只有當設計人發揮聰明才

智突破了它們!形成的産品外觀設計才可能獲得外觀設計專利

的法律保護’ 然而!技術功能限定的法律作用卻截然不同’ 外觀

設計專利保護審美價値’ 由技術功能決定的設計特徵不屬於外

觀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’ 而且!它也不是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是

否符合%新穎性&和%明顯區別性&的考慮因素’ 相應地!外觀設

計專利 制度並不要求産品外觀設計突破技術功 能限 定 才 可 以

獲得保護’ 設計人如果突破了産品技術功能限定!他就成了%發

明人&!對這種突破只能要求發明或實用新型專利保護’ 所以!

將以上兩類法律性質迥 異的因素納入到%設計空間&的 概 念 之

下!唯一的結果就是導致這一概念內部衝突’

那麽!%設計自由度&!或者%設計空間&!應該做怎樣的理解

呢+ 在 !"$$ 年 %&’()*+, -./0案中!歐洲法院遇到同樣的問題!

給出了更爲合理的解答’ )歐盟外觀設計保護條例$第 1 條第 !

款規定!考慮外觀設計註冊 申請是否具有個性特徵時!應 當 考

慮設計人開發設計該外觀設計時的自由程度’ 同時!其第 23 條

第 ! 款還規定!評判外觀設計保護範圍時!應 當考慮設計人開

發設計該外觀設計的自由程度’ 基於此!歐洲法院在 %&’()*+,

-./4案的判決中認爲!設計人實際擁有的設計 自由度是評判註

冊外觀設計是否滿足授予條件和保護範圍都需要考慮的因素’

由於註冊外觀設計的目的是回報設計出創新産品的設計人!此

專 利 )中國專利與商標$ !"$! 年第 $ 期!"



種自由不應考慮市場對産品期待的特徵!即所謂的"慣常特徵#

$!"#$%#&% ’()"*&(!%!而只應局限於功能限定範圍內& !

作 者 + 浙 江 大 學 光 華 法 學 院 ! 知 識 産 權 法 敎 師 !(,)-.+ /0*1!

1234,)-.567,

! !專利審查指南"#"##$ 年$第四部分第五章第 % 節%&在判斷外觀設

計是否相同或者相近似時’應當基於被比設計産品的一般消費者的

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進行評價( 作爲某類外觀設計産品的一般消費

者應當具備下列特點%#!$對被比設計産品的同類或者相近類産品

的外觀設計狀况具有常識性的瞭解( #"$對外觀設計産品之間在形

狀)圖案以及色彩上的差別具有一定的分辨力’但不會注意到産品

的形狀)圖案以及色彩的微小變化( *

!專利審查指南"#"##$ 年$第五章第 & 節第 &’! 規定%&判斷外

觀設計相同或者相近似時應當從一般消費者的角度進行判斷’而不

是從專業設計人員或者專家等的角度進行判斷( *

" 參見’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#"##&$一中行初字第 (&& 號行政

判決書(

% 參見’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)"##&*高行終字第 ((" 號行政判決書(

( +,-. +/"0!1!# 2 )+3456 37 84-69:.; !" <,= "#!!*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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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院副院長奚曉明就

全國知識産權審判

工作提出指導性意見

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副 院 長 奚 曉 明

9:88 年 88 月 9; 日 在 全 國 法 院 知 識

産權審判工作座談會上作出重要指示!

對知識産權司 法 審 判 中 的 一 些 具 體 問

題提出指導性意見!其中包括)

關於網絡環境下的著作權保護

奚曉明指出! 人民法院要準確把

握網絡環 境下 著 作 權 保 護 法 律 規 定 的

精神實質!妥善處理有關網絡服務提供

者免責與歸責*+通知與移除#規則與過

錯歸責*網絡服務提供者侵權過錯與一

般侵權過錯的差別等關係&除根據明顯

的侵權事實 能 夠 認 定 網 絡 服 務 提 供 者

具有明知或者應知的情形外!追究網絡

服務 提供者的 侵 權 賠 償 責 任 應 當 以 首

先適用+通知與移除#規則爲前提!旣要

防止這一規則形同虛設!又要防止被濫

用&

關於專利侵權訴訟

奚曉明指出!在專利侵權訴訟中!

被吿在答辯 期 內 對 原 吿 的 專 利 權 提 出

無效宣吿請求的!應考慮涉案專利權的

穩定性程度及案件具體情况等因素!決

定是否 應當 中 止 審 理& 民 事 裁 判 作 出

前!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宣吿涉案專利

無效決定的!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况裁

定駁回專利權人的起訴&宣吿專利權無

效的決定在 隨 後 的 行 政 訴 訟 程 序 中 被

判決撤銷的!專利權人可以在判決生效

後重新起訴&

奚曉明表示! 對於創新程度高*硏

發投入大*對經濟增長具有突破和帶動

作用的首創發明!要給予更高的保護強

度和更寬的等同保護範圍&

關於馳名商標保護

奚曉明指出!對馳名商標保護的目

的在於 適當擴 張 具 有 較 高 知 名 度 的 商

標的保護範圍和保護強度!不是評定或

者授予榮譽稱號! 要通過正確裁判!有

效引導當事人 正 當 運 用 馳 名 商 標 保 護

制度!防止當事人在馳名商標保護中片

面追求獲取馳 名 商 標 認 定 的 制 度 異 化

現象&對於當事人主張馳名商標保護且

符合保護條件的!應當依法予以認定和

保護!防止對馳名商標的保護設置不適

當的障礙& 對於廣泛知曉的馳名商標!

要結合衆所週知的馳名事實!減輕商標

權人對於商標馳名情况的舉證責任&

關於境外未公證證據

奚曉明指出!司法解釋中有關境外

形成的 證據 需 辦 理 公 證 認 證 手 續 規 定

的本意!主要在於便利對證據眞實性的

審查認定!並不排斥以其他方式認定相

關事實的眞實性&除按照有關規定必須

辦理公證認證的特殊事項外!凡有其他

合理方式足以認定境外證據眞實性的!

可以採取其他方式予以認定!防止因未

辦理公 證認 證 或 者 其 他 證 明 手 續 而 簡

單否定境外證據效力&

關於損害賠償

奚 曉 明 要 求 各 級 法 院 積 極 探 索 有

利於確定賠償的方法!完善損害賠償計

算方法!加大損害賠償力度&

奚曉明表示!要適當減輕權利人的

舉證負擔!酌情適用優勢證據標準確定

損害賠償數額!發揮舉證妨礙制度在推

定損害賠償數額中的作用!保證權利人

獲得充分賠償& !

!"


